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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1.1 工程概况 

沙浦项目地下通道（1 号通道、2 号通道、3 号通道、4 号通道）位于

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福大道和广深公路交汇处西南角，项目建设 4

条地下通道连接在建的沙浦工业区片区更新单元 A408-1098、A408-1099、

A408-1100 三个地块；1 号通道和 2 号通道位于艺展一路下方，仅连接

A408-1099 与 A408-1098 地块各自的地下二层，长度分别为 18.29m 和

18.50m；3 号通道和 4 号通道位于艺展三路下方，连接 02-12 与 02-13 地

块的地下一层及地下二层，长度分别为 18.28m 和 18.32m。项目建设区面

积为 4653m
2
，均为临时占地，通道建成后，回填土方至道路设计标高，地

面道路不属于本项目建设内容。 

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，2018 年 2 月完工，总工期 3 个月。项目

总投资 500 万元。 

1.2 主要建设过程 

本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，2018 年 2 月完工。工程施工分为工程

准备期、主体工程建设期和工程试运行期三个阶段。根据水土保持工程与

主体工程“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”的原则，本工程水土保

持措施也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。 

第一阶段工程准备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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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准备期，主体工程主要完成了场地平整、场内外交通、施工

用水用电、对外交通、施工材料等项目。相应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完成了排

水工程和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水工程等措施。 

第二阶段主体工程建设期 

主体工程建设期，主体工程主要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等。 

第三阶段工程试运行期 

主体工程完建期，主体工程完成了附属设施等工作。相应的水土保持

措施完成了主体工程区相关工作。 

总的来看，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基本上能够按照与主体工程“三同时”

进度进行实施。 

1.3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概况 

1.3.1 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情况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和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9 月委托深圳世

源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沙浦项目地下通道（1 号通道、2 号通

道、3 号通道、4 号通道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。根据专家评审意见，方

案编制单位编织完成“报告表”并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审批。 

2017 年 10 月 12 日，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以深宝环水许

函【2017】59 号予以批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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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2 主要建设内容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

1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沙浦项目地下通道（1 号通道、2 号通道、3 号通道、4 号通道）施工

及水土保持工程已完成，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防治措施落实较好。通过

采取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及植被措施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，水土

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。 

2、水土保持设计要求和落实情况 

根据项目区新增水土流失的特点和危害程度，以及建设项目对环境功

能的要求，水保设计方案中要求形成以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相

结合，治理水土流失与重建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相结合以及分期分区防治为

原则，统筹布局各类水土保持措施，形成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。重点

防治开挖施工时段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必须与主体工程“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”的三同时制度，

按照宝安区环水局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水土保持措施在各项工程中予以

实施。随着工程的竣工，各项水土保持工程也同时完工，对照宝安区环水

局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我单位对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，

并对损坏的水土保持工程设施进行了修缮。经自查复检，我单位认为本工

程的水土保持设施总体上达到了竣工验收的条件和要求，自评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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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概况及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

2.1 工程概况。 

沙浦项目地下通道（1 号通道、2 号通道、3 号通道、4 号通道）位于

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福大道和广深公路交汇处西南角，项目建设 4

条地下通道连接在建的沙浦工业区片区更新单元 A408-1098、A408-1099、

A408-1100 三个地块；1 号通道和 2 号通道位于艺展一路下方，仅连接

A408-1099 与 A408-1098 地块各自的地下二层，长度分别为 18.29m 和

18.50m；3 号通道和 4 号通道位于艺展三路下方，连接 02-12 与 02-13 地

块的地下一层及地下二层，长度分别为 18.28m 和 18.32m。项目建设区面

积为 4653m
2
，均为临时占地，通道建成后，回填土方至道路设计标高，地

面道路不属于本项目建设内容。 

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沙浦巨帆投资有限公司，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为

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，工程监理单位为深圳科宇工程顾问有限

公司，广场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，水土保持监测单位

为深圳市沙浦巨帆投资有限公司。 

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，2018 年 2 月完工，总工期 3 个月。项目

总投资 500 万元。 

2.2 项目区自然和水土流失情况。 

本项目位于宝安区松岗街道，属珠江口水系茅洲河流域，项目用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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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河道管理范围线内。茅洲河发源于深圳市羊台山北麓，自东南向西北流

经石岩、公明、光明农场、松岗和沙井等地，然后在沙井民主村入珠江口

伶仃洋，干流长 41.61km，其中下游宝安与东莞市长安镇交界的河段叫东

宝河，长 10.2km。茅洲河流域总面积 398.13km
2
，其中宝安境内流城面积

81.8km
2
。河床平均比降 2.2‰，总落差 480m。茅洲河流域内多年平均降

水量为 1642~1649mm，约 90%集中在讯期。下游主要河段可通行 80t 左右

船只。主要支流有沙井河、松岗河、洋涌河和大陂河等。河流上游地形多

属丘陵台地，植被受破坏，水土流失较严重，造成中下游河床逐年淤积，

河道弯曲浅窄，加上受海潮顶托，行洪不畅，江海堤围单薄、低矮，每遇

台风暴雨，泛滥成灾。 

据气象局统计，深圳市多年平均气温为 22.2°C，最高月均温 28.2℃

（7 月），最低月均温 16.2℃（1 月）；极端最高温度 38.7°C（1988 年 7

月 9 日），极端最低温度 0.2°C（1986 年 3 月 1 日）。相对湿度较大，多年

平均湿度 80%以上。 

本区每年 4 月至 9 月为雨季，年平均降雨量 1948mm。6～9 月间多为台

风型暴雨，日最大暴雨量 412mm，全区日平均最大暴雨量 282mm，小时最大

暴雨强度 99.4mm。多年平均蒸发量 1322mm，最小年蒸发量 1107mm。 

深圳市濒临南海，气候明显受海洋影响，台风频繁。台风影响时间为

5～12 月，以 6～10 月较多，尤以 7～9 月为高峰期，台风带来大量的降雨，

多年台风期平均降雨量 689mm，台风期最大降雨量 1648mm(1964 年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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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性天气有暴雨、热带气旋、强对流、干旱及短期寒潮。 

深圳市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，分布在海拔 300m 以下广阔的丘陵台地。

土壤表层有机质多在 2.0%左右，而土壤流失严重的侵蚀赤红壤，表层有

机质含量仅 0.2～0.4%。 

根据现场勘查，项目区为赤红壤，且无植被覆盖。 

2.3 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

工程受区域年平均降雨量较大而集中且暴雨强度大、土壤质地粘重、

地表水渗透力弱及在地表径流集中的情况下，工程建设易造成大面积表土

剥蚀。项目区施工期间可能发生的水土流失类型和形式主要为：水力侵蚀

（溅蚀、面蚀、沟蚀）和重力侵蚀。本项目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

有以下几个方面： 

（1）项目区所在区域年降雨量大，降雨集中，暴雨强度大。主体工

程进行施工作业时，大面积的松散裸露地表水土流失程度加剧，尤其在雨

天条件下更易产生严重的水水土流失。如不及时有效地采取水土保持防护

措施，场内紊流影响整个项目区的施工作业，并在场区内部造成严重的水

土流失危害，影响主体工程的施工进度。 

（2）工程建设过程中地表径流将通过排水、沉沙系统进入项目区周

围的现状排水系统，若不完善项目区排水、沉沙系统，可能造成现状排水

构造物的淤积，降低其排洪能力。 

（3）影响周围的环境和景观 

项目区施工过程中将产生大面积裸露地表，使其与周围的环境和景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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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不协调，严重影响城市景观，与深圳建设生态城市不符。 

 
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

3.1 方案报批和工程设计过程 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后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相继开展并落实到项目

实施过程中。 

3.2 水土保持设计情况 

本项目水土保持治理工程的目标是：通过实施高标准的水土保持工程，

把水土流失降到最低程度。具体指标为： 

（1）通过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使破坏的表土不再裸露，有效防

止项目区的水土流失，减少国土资源的流失。 

（2）采取合理的拦沙、沉砂措施，使项目区泥沙不进入市政雨水管

道，不影响市政设施的正常功能。 

根据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》（GB50434-2008）及本项目

的特点，其防治目标如下： 

防治目标表 

序号 防治目标 方案目标 类别 

1 施工期排水泥沙含量（kg/m³） 2 
土 

2 扰动土地整治率（%） 100 

3 裸露地表覆盖率（%） 100 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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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措施设计内容及实际实施情况，水土保持措施

工程量如下。 

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

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

1  临时排水沟 m 62 

2  临时沉砂池 座 6 

3  集水井 座 4 

4  土工布覆盖 m² 2100 

5  土袋拦挡 m 160 

 

四、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

4.1 水土流失防治范围 

1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

根据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以深宝环水许函【2017】59 号

批复的《沙浦项目地下通道（1 号通道、2 号通道、3 号通道、4 号通道）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可知，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建设区，

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4653m²。 

2、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

经资料查阅及现场查勘复核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 4653m²。试运行期用地范围内各项工程均已完工，地表均被硬化，目

前情况良好。因此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即为红线用地范围，即 4653m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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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水土保持措施措施总体布局评估 

本项目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中主要为临时措施。 

本报告中临时措施是指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挡护、排水沉砂、苫盖及临

时植物防护工程。工程施工期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现已全部拆除，本

报告只对临时措施实施工程量情况进行评估说明。根据施工记录与图片资

料、监理报告，以及水土保持监测等参建单位施工总结报告等档案资料得

出相关工程量。共完成各类临时排水沟（0.6m×0.3m×0.3m，土质梯形）

662m，临时沉砂池（2.0×1.5×1.0m，砖砌矩形）6 座，集水井

（1.0×1.0×1.0m，砖砌结构）4 座，土工布 2100m²，土袋拦挡 160m。 

4.3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

（1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

根据水保方案报批稿，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24.69 万元，其中主

体工程已列水保投资 5.04 万元，水保方案新增 19.65 万元。 

（2）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

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25 万元，实际投资以竣工决算为准。 

 

五、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

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，水土保持建设与主体工程

建设同步进行，建立健全了一套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。对进入工程实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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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材料、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抽样检查、试验，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。 

1、工程设施评定标准 

对于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评定，项目划分依据《水土保持工程

质量评定规程》（SL336-2006）规定的工程质量评定规定，分值和评定结

果直接引用质量检测单位的质量检测结论。工程质量评定标准见下表。 

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

质量 

等级 
分值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（分项）工程 

合格 
70~9

5 

⑴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；

⑵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

部合格； 

⑶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

70%以上； 

⑷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

全 

⑴单元工程质量全

部合格； 

⑵中间产品质量及

原材料质量全部合

格 

⑴工程材料符合设计和规

范要求； 

⑵外型尺寸符合设计要求

⑶砼强度、砌石砂浆强度

符合要求； 

⑷工程无建筑物变型、裂

缝、缺陷、塌陷等情况 

优良 ≥95 

⑴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；其

中有 50%以上达到优良，主要

分部工程质量优良，且无施工

质量事故； 

⑵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

部合格； 

⑶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

85%以上； 

⑷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

全 

⑴单元工程质量全

部合格；其中 50%

以上优良，主要单

元工程、重要隐蔽

工程及关键部位的

单元工程质量优良

且无质量事故； 

⑵中间产品质量及

原材料质量全部合

格 

⑴工程材料符合设计和规

范要求； 

⑵外型尺寸符合设计要

求； 

⑶砼强度、砌石砂浆强度

符合要求； 

⑷工程无建筑物变型、裂

缝、缺陷、塌陷等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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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检查内容 

主要检查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检查施工记录、单元工程验收资料、监理工程师检查意见、完

成的工程量； 

（2）检查工程材料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； 

（3）通过查阅有关资料，检查隐蔽工程； 

（4）现场检查分部工程外型尺寸、外观情况等； 

（5）检查砼强度、砌石砂浆标号是否符合要求； 

（6）现场检查分部工程是否存在工程缺陷，如建筑物变形、裂缝、

缺损、塌陷等及其处理情况； 

（7）判定工程功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； 

（8）工程总体评价是否达到质量标准，功能是否正常发挥，总体评

价质量等级。 

3、工程设施质量评定结果 

内业核查：通过查阅施工管理制度、工程质量检验、质量评定记录，

以及现场查勘，共查阅有关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资料 11 份（主要为具

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项目，如植物措施乔木、灌木种植质量评定）。以上试

验报告单签字齐全，均满足设计标号要求。评估组认为：宝安大道与桥和

路交叉口易涝点工程监理资料中有关水土保持工程合格率为 100%。其质

量检验和评定程序严谨，资料详实，工程质量合格，达到了规范设计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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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业勘察：通过现场调查，目前各设施运行情况良好，未出现开裂、

坍塌等情况，工程质量合格，达到了设计标准。 

综上所述，根据工程资料检查及现场质量抽查，评估组认为水土保持

工程措施从原材料、中间产品至成品质量合格，建筑物结构尺寸规则，外

表美观，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，工程措施质量总体合格。 

 

六、水土保持监测 

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监测主要是建设单位自行监测。根据《水

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》（SL277—2002）中规定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监

测，宜采用地面观测法和调查监测法。本项目监测方法主要为调查监测。

根据本项目建设实际情况，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，用

普查等方法，自然恢复期主要针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情况监测，采用普查、

GPS 调查、资料收集、样地调查等方法监测。 

 

七、水土保持监理 

严格履行监理合同并监督施工合同的实施；做好事前监理，采取有效

的事前措施，把质量问题消除于萌芽状态；所有工程未经承包人自检的拒

绝检查；对承包人试验人员所进行的试验检测工作进行旁站；认真审查承

包人所报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措施，对于一般工序进行巡检或抽检，对

于关键工序必须坚持跟班旁站；加强对进场材料的检验工作，监督检查施

工单位对进场进行妥善管理；强调工序质量责任制，明确分工，责任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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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对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计量体系建立情况进行审查，复查施

工单位实验室资质，跟踪检查施工单位质保体系运行情况。对承包商技术

检验、施工图纸会审、分项分部工程质量检查验评及隐蔽工程检查验收、

施工质量事故分析、停复工指令等各项工作按程序进行，保证了质量体系

的正常运作。 

八、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

本项目施工期间未收到任何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项目提出相关意见。 

  

九、水土保持效果评价 

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防治

责任，积极落实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，

以生态优先和保护土地为理念，将人与自然和谐的指导思想贯穿到水土保

持设施建设中，优化施工设计和工艺程序，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内

容落实防治措施，工程质量满足了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。 

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设计、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

任明确，管理严格，经过建设各方的紧密配合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支

持和协作，使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有效的治理，项目区的生

态环境得到恢复，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，可以保证水土保持

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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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评价 

项目经理是工程水土保持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对项目施工水土保持承

担主要领导责任，主管生产的副经理对水土保持管理承担直接领导责任，

总工程师对水土保持管理的相关技术承担直接责任，其他人员承担相关责

任。水土保持部是工程水土保持管理的职能部门，对项目施工区域内的水

土保持管理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。 

 

十一、综合结论 

经实地抽查和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，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布局

合理，完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设计要求，基本实现控制水土流失、恢复

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设计目标；工程档案管理规范，竣工资料齐全，质量检

验和评定程序规范，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。试运行情况良好，

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，整体上已具备水土保持功能，能够满足国家

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要求。 

综上所述，本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

任务，工程质量总体合格，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

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，自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。 

 

十二、遗留问题及建议 

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经过工程建设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，基本完成

了各项建设任务，项目区总体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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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各防治区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布局合理，防治效果明显。后期在以下几

个方面需进一步采取必要的完善措施：做好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的维修

和管护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目前功能良好，但因本地区夏季的降水相对集

中，容易引起重力侵蚀。因此，落实维修与管护工作十分重要，对薄弱环

节要及时防护，避免裸露地表，及时清淤，保证排水通畅，巩固已建水土

保持成果，确保主体工程安全运营。 

 

十三、附件及附图 

13.1 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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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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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宝安区城市更新局关于沙浦工业区项目（A408-1098、A408-1099 宗

地之间）地下通道方案设计的复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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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宝安区城市更新局关于沙浦工业区项目（A408-1098、A408-1100 宗

地之间）地下通道方案设计的复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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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宝安区城市更新局关于沙浦工业片区更新单元艺展一路（A408-1098、

A408-1099 宗地之间）两条地下通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复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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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宝安区城市更新局关于沙浦工业片区更新单元艺展三路（A408-1098、

A408-1100 宗地之间）两条地下通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复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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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关于沙浦工业片区更新单元内艺展一路、艺展三路新建地下通道建

设项目的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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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2 附图 

（1）主体工程总平面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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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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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水土保持工程照片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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